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

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为切实做好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《关于开展2021年市直单位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长财绩[2021]2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本单位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如下：
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为长沙市公安局二级机构，支队内设办公室、政工（监察）科、法制科以及九个直属大队等12个正科级单位，核定编制90人，2020年底实有在职民警109人，临聘人员15人，辅警14人。主要工作职责:1、按规定权限负责侦查发生在本市的重特大经济犯罪案件和中央、公安部、省、市领导机关交办的案件。2、掌握全市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情况，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以及秘密力量、情报资料、技术装备等业务建设和调研工作。3、掌握、分析和研究全市经济犯罪情况、特点，拟定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的对策，对金融系统和经济犯罪多发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进行监督、指导、检查。4、负责组织全市各级公安经济犯罪案件侦查部门民警的业务培训工作。

（二）本单位2020年总支出为4058.39万元，用于维持单位的正常运转、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费用，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。其中：基本支出3680.72万元（人员经费支出3234.27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446.45万元），专项支出377.67万元。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
2020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680.72元，其中：①人员经费3234.27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467.32万元、津贴补贴450.04万元、奖金923.76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6.09万元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6.32万元、职业年金缴费30.68万元、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77.73万元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330.36万元、住房公积金373.7万元、医疗费4.13万元、其他工资福利支出406.31万元、退休费143.09万元、奖励金0.06万元；②日常公用经费446.45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62.64万元、印刷费6.49万元、邮电费0.09、 差旅费9.05万元、 维修（护）费4.39万元、公务接待费1.09万元、专用材料费13.08万元、 被装购置费3.59万元、劳务费0.89万元、委托业务费44.78万元、工会经费13.67万元、福利费2.3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7.28万元、 其他交通费（交通补贴）87.86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44.25万元、办公设备购置1.97万元、专用设备购置23.03万元。2019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42万元，支出决算为28.3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67.55%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预算为0 万元，决算0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39万元，支出决算为27.28万元（公务用车保有量13台），完成预算的69.95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3万元，决算为1.09元。2020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：严格执行公务接待范围、标准，实行厉行节约，公务接待整体得到进一步优化控制。另外因公务用车年限增长，维修维护费用逐年增加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

1、经侦支队项目资金全部由财政全额保障，全年共计安排专项经费146.21万元，其中：长沙市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专项工作经费146.21万元.
2、2020年实际下达专项使用经费总额377.67万元，其中长沙市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专项工作经费146.14万元，其中办公费40.7万元、邮电费0.11万元、差旅费38.8万元、劳务费1.36万元、委托业务费11.44万元、其他交通费0.14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5.6万元、办公设备购置38.93万元、专用设备购置9万元；警务通通讯租赁费30.2万元 ，全部用于民警警务通租赁费。 2.27网络传销专案境外电子数据提取及鉴定项目，委托业务费80万元；  2020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，差旅费4万元；  2.27网络传销专案司法审计鉴定项目经费，委托业务费40万元；  日常办案和大要案经费，办公费1.57、差旅费23.98万元、委托业务费42.59万元、其他交通费0.52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.39；  办案经费，办公费0.95万元、差旅费7.33万元。
3、经侦支队项目支出按照市财政、市局相关财务制度管理，全部资金已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资金使用均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收支，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，按照财务制度的有关要求，资金使用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经侦支队全部经费支出都遵循“量入为出、厉行节约”的原则，坚持勤俭节约、勤俭办事的原则，坚持先请示后开支的原则，严格按照程序履行审批手续。
三、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（一）经侦支队大部分项目为经常性项目，不需要组织项目招投标、调整、竣工验收等。另外2.27专案为涉密项目，根据规定不得上传相关材料，相关招标、验收流程已经按照程序办理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执行政府会计制度，固定资产的采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管理规定，公务接待、差旅费开支标准等严格依据国家、省市、市局相关标准实施。
四、资产管理情况

严格遵照《长沙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》的通知（长财资产【2018】33号）进行配备。建立健全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，经侦支队办公室负责支队固定资产的保管、盘点、处置报废、建立卡片台账统一登记、管理，以及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。各三级机构作为实际使用固定资产的部门，负责对其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管理，及时上报相关数据更新。支队工作人员异动，需将其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收回或重新分配，经单位领导、经办人、交接人签字后报办公室对资产卡片进行变更登记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经侦支队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经侦支队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经侦支队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八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经济性：2020年，经侦支队全年预算支出4058.39万元。较2019年决算3467.98万元增加590.41万元，同比增加了17.02%，主要是人员经费    3234.27万元，较2019年3000.67万元，增加233.6万元，同比增加了7.78%，增加的原因一是民警职务套改补发工资，二是2020年奖金提标。日常公用经费支出446.45万元，2019年决算284.91万元，增加161.54万元，同比增加了56.7%，增加原因为2020年决算统计口径改变中餐补助统计到日常公用经费中。项目支出377.67万元  2019年决算182.4万元，增加195.27万元，同比减少107.1%，增加原因为支队专案由市局拨付了120万专案费、警务通专案下拨30.2万元等年初预算外经费。2020年，支队“三公经费”年决算28.37万元，较2019年25万元，增加3.37 万元。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年限增长，维修维护费用逐年增加；另外因支队联勤中心被评为公安部20家情报导侦优秀单位公务考察增加，2020年招待费支出1.09万元。

效率性：经侦支队的公用经费开支保障了2020年度支队办公运转，完成率100%。长沙市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专项工作经费、警务通通讯租赁费，完成率接近100%，完成了当前的工作任务，这些专项工作属于持续性的，经费安排也是持续性的，基本完成了上级单位制定的工作任务。

有效性：2020年经侦支队充分保障办案经费，确保了经侦工作的顺利开展。全年全市公安机关共立经济犯罪案件554起，破案366起，刑事拘留809人，取保候审454人，监视居住43人，批准逮捕504人，移送起诉（含直诉）1176人，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.1亿元，以上数据相较去年均有所提升。

可持续性：财政预算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、项目经费均属于经常性经费开支，为经侦支队侦破大要案件一共了有力的持续性保障。顺利实现了各项职能，成功完成了市局交办的各项任务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财务管理方面：

1、人员配备紧张，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效率不高，结算进度缓慢。

2、资金拨付、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，有些资金拨付审批手续不够完善，缺乏风险意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方面：

1、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，支出进度不合理的现象，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。

2、风险控制意识不够，内控制度、绩效管理基层工作较为薄弱。。

（三）资产管理方面：

1、资产信息不准确、不完整，资产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
2、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脱节，日常管理工作中，国有资产管理意识不强烈，有轻管理现象，因人员流动性很大，国有资产也会因为人员变动而流动，缺乏管理意识，造成这种情况没有人反映，致使资产存放地点不符。

七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1、继续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压缩一般性支出，低效无效支出一律压减，重点保障办案业务经费支出。
2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加强单位内部财务管理，进一步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
3、及时进行账务处理，确保账实相符。
4、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工作，落实资产责任制，明确固定资产管理人员工作职责，强化规定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，确保固定资产账实相符，信息更新及时，处置、调拨手续完备。

5、对相关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，特别是针对《预算法》、《政府会计制度》等的学习培训，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，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。

  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19日

